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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5-01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估值提升计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估值提升计划仅为公司行动计划，不代表公司对业绩、股价、重大事

件等任何指标或事项的承诺。公司业绩及二级市场表现受到宏观形势、行业政

策、市场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相关目标的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本估值提升计划中的相关措施，系基于公司对当前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条件和对未来相关情况的合理预期所制定。若未来因相

关因素发生变化导致本计划不再具备实施基础，则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

进行修正或者终止。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为有力推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升投

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市值管理制度》）、《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股票价格长期低于每股净资

产，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制定估

值提升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触及情形及审议程序

1．触及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股票连续12个月每个交

易日收盘价均低于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资产的上市公司（以下简称“长期破净公司”），应当制定上市公司估值提

升计划，并经董事会审议后披露。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股票价格已连续12个月每个交易

日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即：2024年1月1日至4月16日，公司股价变动区间为13.55元/股至15.2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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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交易日股票收盘均低于2022年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2.38元/股；2024

年4月17日至12月31日，股价变动区间为12.69元/股至19.26元/股，每个交易日

股票收盘均低于2023年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3.29元/股，属于应当制定估

值提升计划的情形。

2．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表决通过《估值提升计划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市值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估值提升计划

为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估值提升计划具体方案

为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推动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质

量，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制定估

值提升计划，具体措施如下：

1.聚焦医药主业，提升经营水平

公司是一家以“医药+金融+大健康”多轮驱动模式稳步发展的控股型集团

上市公司，始终秉承“救济世人”的传统美德，恪守“世人健康，敖东职责”

的经营理念，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业务范围涵盖中成药、中药配方颗粒、中药

饮片、化学药品等，同时积极布局保健食品、食品、养殖、种植等领域。公司

将持续聚焦医药主业，围绕“道地性药材”、“全过程质量”和“智能化制造”

三大核心，通过技术升级带动中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实

施“大品种群、多品种群”的销售拉动政策，合理制定销供产方案，全面分解、

协同推进各项目标任务，推动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提升，努力提高盈利能力。

2.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

公司不断强化回报股东意识，在充分考虑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的

基础上，制定了“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增加分红频次，

优化分红节奏，合理提高分红率，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公司在《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中，

明确规定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没有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以上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时，公司未来三年（2024

年—2026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30%。公司已经连续十七年实施现金分红，上市以来已累计现金分红41.53亿

元，2024年公司首次启动中期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39亿元，占2024年半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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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净利润的44.50%。2025年4月21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拟派发现金股利3.52亿元，加上已实施的中期利润分配，全年拟派

发现金股利5.91亿元，上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回报规

划。本预案将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公司有意愿在满足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增强分红的稳定性、及

时性和可预期性，充分维护股东依法享有投资收益的权利。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加市值管理，提振市场信心

多年来，公司在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增持公司股份。2024年1

月18日、2024年7月26日，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郭淑芹女

士等10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增强投资者信心，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

式两次共增持公司股票1,362,657股，增持金额合计1,850.27万元。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与提升公司投资价值的各项工作，

参加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沟通会等各类投资者关系活动，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

了解。

4.深化市场化机制改革，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在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状况的情况下，2020年至2023年公司先后实施三次股份回购方案，具

体情况如下：

项 目 回购时间

回购金额（含交

易费用）

（单位：元）

股份数量

（股）
原用途

第一次回购
2020 年 5 月 21 日

-2021 年 4 月 10 日
400,032,878.38 24,220,987

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

第二次回购
2022 年 5 月 5日

-2023 年 4 月 29 日
170,036,876.07 11,937,264

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

第三次回购
2023 年 9 月 25 日

-2023 年 11 月 17 日
149,998,908.13 9,015,780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合 计 720,068,662.58 45,174,031

2024年3月11日，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为进一步增

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并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推动公

司股票价值合理回归，经法定审议程序，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由原计划“全部

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即对上述三次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全部45,174,031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提

振投资者信心。截止2024年4月24日，公司回购注销股份事项已经全部办结完毕。

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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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系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于2024年11月19

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

2025年2月8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23,513,800股，支付总金额

为人民币420,005,418.42元（含交易费用）。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

施完毕。

公司将根据公司发展和市场变化，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择机

推动员工持股计划，强化管理层、员工与上市公司长期利益的一致性，激发管

理层和员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完善信息披露，加强投资者沟通，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原则，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公平公正对待所有投资者，切实保障其

知情权，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公司在2014-2023年度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工作评价考核中连续10年获得评价结果为“A”。

公司将坚持以服务投资者关系、传达公司价值为重要出发点，及时关注资

本市场反馈，在市场表现明显偏离上市公司价值时，审慎分析研判可能的原因，

促进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真实反映上市公司质量。通过投资者实地参观调研、召

开电话或线上会议、参加策略会、接听投资者热线电话、回复互动易问答等多

元化的沟通渠道与投资者保持良好互动，及时向投资者传达和沟通公司所处行

业状况、发展战略、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内容，增进投资者对

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振投资者信心。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密切关注各类媒体

报道和市场传闻，发现可能对投资者决策或者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

的，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布澄清公告等，同时通过官方网站、召开新闻发布会

等合法合规方式予以回应。

三、估值提升计划的后续评估及专项说明

1.当公司属于长期破净情形时，每年将对估值提升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

估，评估后需要完善的，经董事会审议后披露。

2.公司触发长期破净情形所在会计年度，若日平均市净率低于所在行业平

均值的情形，公司将在年度业绩说明会中就估值提升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专项

说明。

四、董事会意见

本估值提升计划的制定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充分考虑了公司战略、财

务状况、发展阶段、投资需求、市场环境等因素，注重长期价值创造和投资者

利益，稳定投资者回报预期，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共享企业价值成长，具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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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行性，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五、风险提示

1.本估值提升计划仅为公司行动计划，不代表公司对业绩、股价、重大事

件等任何指标或事项的承诺。公司业绩及二级市场表现受到宏观形势、行业政

策、市场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相关目标的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本估值提升计划中的相关措施，系基于公司对当前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条件和对未来相关情况的合理预期所制定。若未来因相

关因素发生变化导致本计划不再具备实施基础，则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

进行修正或者终止。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3 日


